
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！ 
云南出台《实施意见》 

 
近日，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

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，

对全省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进行系统安排、全面推进，

确保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。 

《实施意见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

要指示批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，结合全省离退休干部

党建工作实际，制定推动全省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

展的具体措施，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党员为实现云南高质量

发展凝心聚力、献计出力。 

《实施意见》要求：要强化政治引领，把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，深入实施

“凝心铸魂·银龄尚学”行动，认真落实好阅读文件、参加

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、通报情况、参观学习等制度，扎实开

展对党忠诚和优良传统作风教育，确保离退休干部党员坚定

政治信仰、永葆政治本色。要强化组织功能，规范组织设置，

严格组织生活，开展“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”创建，实施“银

雁领航”工程，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直接联系支部制度，

选派党建联络员等，进一步把离退休干部党员凝聚起来、组

织起来。要强化监督管理，落实干部荣誉退休、谈心谈话、

走访慰问、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管理、支委班子成员联系党

员 5 项日常管理制度，同时严明纪律规矩，加强纪律教育，

规范网络行为，发挥党组织管理监督作用，不断增强离退休



干部党员组织观念、党纪意识。要强化激励关怀，弘扬优良

传统，做好精准服务，学习身边榜样，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，

围绕全省中心工作，实施“云岭银发”助力乡村振兴、生态

文明建设、民族团结进步、基层治理等行动，打造“银发先

锋·添彩云南”活动品牌。 

《实施意见》强调：要强化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，

层层压实各级党委（党组）、党委（党组）书记、部门单位机

关党委、部门单位离退休干部工作机构的工作责任。要健全

工作体系，充分发挥各级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作用，着力构

建组织部门牵头抓总、统筹协调，职能部门密切配合、增强

工作合力，老干部工作部门宏观指导、督促落实的工作格局。

要加强基础保障，配齐配强工作力量，健全离退休干部党建

工作经费保障机制，实行离退休干部党员交纳的党费全额返

还党组织，加强学习活动阵地建设。要推进工作创新，践行

项目工作法、一线工作法、典型引路法，推进离退休干部党

建工作信息化、精准化、规范化，实现以党建引领推动新时

代离退休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。 

  为推动《实施意见》落实落地，细化工作措施，云南

省委老干部局会同组织、财政部门，配套制定《离退休干部

党组织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省级带头示范，按

照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党委、总支、支部每年不低

于 10000 元、8000 元、6000 元标准将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工作

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并明确经费使用范围、报销流程、管理

监督要求；会同组织、机关工委、财政、人社、卫生健康、

工会等部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

干部工作有关具体事项的通知》，规范干部荣誉退休工作和



离退休干部日常管理、学习活动、走访慰问、志愿服务等工

作。 

 

 

 

 

来源：中共昆明市委老干部局 

 


